
2022 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明白纸” 

 

一、退税 
1.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

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统称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可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

量留抵税额，并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二、免税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

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3.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 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4.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

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5.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增值税政策。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国

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

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6.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印花税政策。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

税，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7.城市公交站场等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城市公交站

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8.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农产品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 

9.支持疫情防护救治等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

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政府规定标准包括各级政

府规定的补助和奖金标准。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对参与疫情防控人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比照

执行，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

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10.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暂停预缴增值税政策。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和铁路运

输企业分支机构暂停预缴增值税。 

 

三、减税 
11.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

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12.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3 岁以下婴幼儿的监护人，包括生

父母、继父母、养父母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 儿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父母

之外的其他人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可以比照执行。 

13.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形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14.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 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不

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15.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 税所得

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16.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费扣减政策。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重点群体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重点群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

在 3 年(36 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企业招用符合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

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9000 元

（重点群体的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7800 元）。 

17.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

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活

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应纳税额。 

18.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

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

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居民个人取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19.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

励，符合相关政策条件的，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

纳税。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

两次）股权激励的，应合并按规定计算纳税。 

 

四、缓税 
20.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含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个体工

商户)，在继续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继续延长 6 个月）基础上，延缓缴纳 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

季度部分税费:在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后，制造业中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本政策规定的各项税费金额的 50%，制造业小

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本政策规定的全部税费，延缓的期限为 6 个月。 

 

五、降费 
21.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自 2022 年 5 月 1 日，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1 年，执行期限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工伤保险在执行行业基准费率和浮动费率政策的基础上，全市参保单位统一

阶段性下调缴费费率 20%；全市失业保险基准费率延续按 1%实施，继续同步实施浮动费率政策。 

 

六、缓费 
22.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阶段性实施缓

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

各 类灵活就业人员，2022 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 2022 年 5 月 26 日 


